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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942 號   

 

案由：本院委員劉建國、陳椒華等 16 人，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並

於 111 年 5 月 5 日決議交通部之組織改造，交通部新改造有

下轄之組織如交通部觀光署、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交通部公

路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交通部鐵道局、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交通部航港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等。為使交通部日後

之組織與行政運行完善及落實法治國家依法行政之精神，爰

此提案修正「交通部組織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劉建國  陳椒華   

連署人：林岱樺  劉世芳  林宜瑾  羅致政  林昶佐  

王美惠  陳明文  劉櫂豪  湯蕙禎  蔡易餘  

陳秀寳  陳培瑜  洪申翰  張廖萬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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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交

通行政、交通建設及產業業

務，特設交通部（以下簡稱

本部）。 

 一、本條新增。 

二、交通部之設立目的及隸屬

關係。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鐵路、大眾捷運與公路

建設之政策、工程籌劃、

監督及管理。 

二、公共運輸與公路監理之

政策、籌劃、監督及管理

。 

三、觀光發展規劃、宣傳推

廣、資源開發建設及經營

輔導管理之督導。 

四、海空運輸之政策與建設

規劃及法規研擬；商港、

機場、自由貿易港區之發

展、規劃、監督及管理。 

五、智慧運輸科技創新、數

據應用、資訊服務與資訊

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

監督及管理；交通數位轉

型輔導及推動。 

六、郵務、儲金匯兌與壽險

業務之籌劃、監督及管理

。 

七、交通安全之政策規劃、

協調、監督及管理；運輸

相關業務之研究及發展。 

八、氣象監測及預報業務之

督導；交通領域之氣候變

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政

策之推動。 

九、所屬機關（構）辦理氣

象、觀光、公路、國道、

鐵道、民航、航港及運輸

研究事務之督導。 

十、其他有關交通事項。 

第一條 交通部主管全國交通

行政及交通事業。 

第五條 路政司掌理左列事項

： 

一、關於鐵路、公路建設籌

劃之監督事項。 

二、關於鐵路、公路業務及

其附屬事業管理之監督事

項。 

三、關於鐵路、公路動力車

、客貨車製造、進口規格

之審議事項。 

四、關於公有、民營及專用

鐵路、公路之監督事項。 

五、關於公路監理業務之監

督事項。 

六、關於鐵路、公路行車安

全之策劃與監督事項。 

七、關於觀光事業籌設、規

劃及觀光資源開發之策進

事項。 

八、關於觀光事業建設、管

理、經營之監督事項。 

九、其他有關鐵路、公路及

觀光事項。 

第六條 郵電司掌理下列事項

： 

一、關於郵政規劃之核議事

項。 

二、關於郵政儲金、匯兌及

簡易人壽保險規劃之核議

事項。 

三、關於郵政事業經營與其

聯繫之規劃及策進事項。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一條、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合

併修正，規定本部之權限職

掌；至於各內部單位之分工

職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

第八條第一項，另於本部處

務規程定之。 

二、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中央目的主管機關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與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規定權責不同

，屬交通部權責者，為交通

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

氣體減量政策推動，爰於本

條第八款新增相關條文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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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郵政事業費率之核

議事項。 

五、關於郵政事業之監理事

項。 

六、關於郵政之國際合作交

流事項。 

七、其他有關郵政事項。 

第七條 航政司掌理左列事項

： 

一、關於航業、民用航空、

港務、氣象發展計畫之核

議事項。 

二、關於公有及民營航業、

民用航空、港務、氣象之

監督事項。 

三、關於航業、民用航空運

輸航線及費率之核議事項

。 

四、關於船舶購建、檢查、

丈量登記、證書核發之監

督事項。 

五、關於船員、引水人之儲

訓及執業證書核發之監督

事項。 

六、關於航業經營及聯營之

規劃策進事項。 

七、關於海難救護及海事案

件之審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航業、民用航

空、港務及氣象事項。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

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

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

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

職等。 

第十九條 交通部部長，特任

，綜理部務，指揮、監督所

屬職員及機關。 

第二十條 交通部置政務次長

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

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

列簡任第十四職等；輔助部

長處理部務。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九條、第

二十條合併修正，規定正、副

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現行有關權責規定移列本部處

務規程，爰予刪除。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

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二十一條 交通部置主任秘

書一人，參事五人至七人，

技監一人或二人，司長四人

，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一、條次變更。 

二、依基準法第七條第七款，

僅規範本部幕僚長之職稱及

官職等；其餘人員職稱、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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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司長四人，職務列簡任

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二十

人至二十二人，職務列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

書十二人至十四人，視察十

二人至十六人，技正三十二

人至四十二人，職務均列薦

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

中秘書七人，技正二十人，

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科長四十人至四

十四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

等；專員六十八人至七十四

人，編審十人至十二人，職

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

職等；科員八十二人至九十

二人，技士九人至十一人，

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

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辦

事員十二人至十四人，職務

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書記八人至十人，職務列

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本法修正施行前原依雇

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

，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者，得占用第一項書記職缺

，繼續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職等及員額，依中央政府機

關總員額法（以下簡稱總員

額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另以編制表定之，爰予刪除

。 

 第二條 交通部對於各地方最

高級行政長官執行本部主管

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責。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所定事項，非基準法

第七條之應定明事項，爰予

刪除。 

 第三條 交通部就主管事務，

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

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

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提經

行政院會議議決後，停止或

撤銷之。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二條說

明二。 

 第四條 交通部設左列各司、

室： 

一、路政司。 

一、本條刪除。 

二、依基準法第八條第一項前

段規定，機關組織以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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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郵電司。 

三、航政司。 

四、總務司。 

五、秘書室。 

定者，其內部單位之分工職

掌，以處務規程定之，且非

同法第七條之應定明事項，

爰予刪除。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

業務如下： 

一、觀光署：研擬、規劃觀

光政策及執行全國觀光事

項。 

二、中央氣象署：規劃與執

行氣象監測、預報、發展

及管理事項。 

三、公路局：執行公路新建

、養護、監理及運輸管理

事項。 

四、高速公路局：執行國道

新建、拓建、養護工程及

交通管理、控制事項。 

五、鐵道局：執行鐵道系統

新建、改建工程、營運監

理及所屬場站開發事項。 

六、民用航空局：執行民航

事業管理、航空保安、航

空站經營管理、監理及航

空自由貿易港區管理事項

。 

七、航港局：執行航運事業

、船舶、船員與港政監理

、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管理

及航行安全事項。 

第十條 交通部設鐵路總局；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一條 交通部設公路總局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條 交通部設民用航空

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五條 交通部設中央氣象

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六條 交通部設觀光局；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七條 交通部設航政局；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第十

一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合併修正

，規定本部依職掌所設次級機

關之名稱及其業務。 

 第八條 總務司掌理左列事項

： 

一、關於文件之收發、分配

、繕校及保管事項。 

二、關於部令之發布事項。 

三、關於印信典守事項。 

四、關於公產公物之保管處

理事項。 

五、關於款項之出納事項。 

六、關於出版物之印行事項

。 

七、關於事務之管理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說

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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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屬其他各司、處、室

事項。 

 第九條 秘書室掌理左列事項

： 

一、關於機要公文、密電之

處理、保管事項。 

二、關於文稿之撰擬、覆核

、彙報事項。 

三、關於部務會報之議事事

項。 

四、關於年度施政方針、施

政計畫、工作報告之彙編

事項。 

五、關於公報編輯事項。 

六、關於施政之研究、發展

及管制考核事項。 

七、關於文書稽催、查詢事

項。 

八、關於資料蒐集、研究事

項。 

九、關於公共關係及新聞聯

繫事項。 

十、部長、次長交辦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說

明二。 

 第十二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全文修正刪除。 

 第十三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全文修正刪除。 

 第十八條 交通部設運輸研究

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次級機構非基準法第七條

之應定明事項，爰予刪除。 

 第十八條之一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全文修正刪除。 

 第二十二條 交通部設人事處

，置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

第十二職等；副處長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依

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

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

員額內派充之。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說

明二。 

 第二十二條之一 交通部設政

風處，置處長一人，職務列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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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一

人，兼任，依法辦理政風事

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

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明二。 

 第二十三條 交通部設會計處

，置會計長一人，職務列簡

任第十二職等；副會計長一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

；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

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說

明二。 

 第二十三條之一 交通部設統

計處，置統計長一人，職務

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統計

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

職等；依法辦理統計事項；

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

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說

明二。 

 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條至第二

十三條所定各職稱人員，其

職位之職系，依公務職位分

類法及職系說明書，就一般

行政、交通行政、路政、電

政、航政、郵政、氣象、運

務、交通技術、法制、人事

行政、文書、事務管理、會

計、統計及其他有關職系選

用之。 

一、本條刪除。 

二、職系選用及人員任用資格

非基準法第七條之應定明事

項，爰予刪除。 

 第二十五條 交通部得聘用對

交通科技有專門研究或經驗

之人員八人至十人為顧問。 

一、本條刪除。 

二、顧問之聘用事項非基準法

第七條之應定明事項，爰予

刪除。 

 第二十六條 交通部因業務需

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設

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

，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

之。 

一、本條刪除。 

二、依基準法第八條第一項、

第二十八條規定，機關組織

以法律制定者，其內部單位

之分工職掌，以處務規程定

之、機關得視業務需要設任

務編組非同法第七條之應定

明事項，爰予刪除。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本部得設下 一、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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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附屬事業機構： 

一、臺灣鐵路管理局。 

二、臺灣鐵路貨物搬運股份

有限公司。 

前項附屬事業機構之設

置，另以法律定之。 

二、附屬事業機構非基準法第

七條之應定明事項，爰予刪

除。 

 第二十七條 交通部設法規委

員會，由顧問、參事、專門

人員及有關單位主管組成，

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交通法規之修訂、

編纂及解釋事項。 

二、關於有關法律案件之審

議事項。 

三、關於業務行政涉及法律

之審議事項。 

四、關於法律之蒐集、分析

及研究事項。 

五、其他有關交通法規事項

。 

法規委員會所需工作人

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

用之。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二十六

條說明二。 

 第二十八條 交通部處務規程

，由交通部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說

明二。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

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 

 一、本條新增。 

二、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

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

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四條規

定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之

配置，將難窺知人員配置及

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

重申。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時

程，修正定明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現行

條文第一項所定施行日期爰

予刪除。 
 


